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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人寿京安泰（2020 版)综合意外伤害保险费率表 

 

 

 

费率 = 基准费率 × 职业调整因子 × 短期调整因子  

1. 基准费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币单位：人民币元 

保障范围 
限定范围 

不限定范围 
航空 轨道交通工具 轮船 营运汽车 非营运汽车 

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险金 

（每千元基本保险金额） 
0.06 0.11 0.09 0.23 0.68 1.75 

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（可选） 

（每千元基本保险金额） 
0.3 0.5 0.5 1 3 6.67 

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（可选） 

（日十元津贴） 
0.25 0.4 0.4 0.75 2.5 5 

 

2.职业调整因子 

职业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

调整因子 

（仅适用“不限定范围”情形） 

100% 125% 150% 225% 

备注：对于“限定范围”情形，不考虑职业因素影响，职业调整因子为 1。 

3. 短期调整因子 

保险期间 1-7 天 8-15 天 16 天-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4 个月 5 个月 

调整因子 0.1 0.15 0.2 0.3 0.4 0.5 0.6 

保险期间 6 个月 7 个月 8 个月 9 个月 10 个月 11 个月 12 个月 

调整因子 0.7 0.75 0.8 0.85 0.9 0.95 1 

备注：对于超过一个月的保险期间，非整月（不足一个月）部分按一个月计

算。 


